[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18135]六安市乡镇（街道）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建设项目采购需求
[bookmark: _Hlt509716920]第一包：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PM2.5颗粒物监测仪
	36
	套

	2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工控机）
	36
	套

	3
	机柜
	36
	套

	4
	空调
	36
	套

	5
	稳压电源
	36
	套

	6
	运维
	1
	年



注：（1）本项目核心产品为颗粒物监测仪。
1. PM2.5分析仪
（1）设备用途：用于环境空气中PM2.5浓度的监测； 
（2）配置要求：含主机、切割头、采样滤膜等；
（3）分析仪技术要求：需提供有效期内“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或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扫描件，PM2.5分析仪参数在测试报告中若有检测结果，须以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有两项及以上的，以最差结果作为依据）作为响应评审依据）。
1） 测量范围：0~1000μg/m3；
2） 最小显示单位：0.1μg/m3；
3） 检出限：≤0.9μg/m3；
4） 校准膜示值误差：±0.8%；
5） 温度测量示值误差：±1.0℃；
6） 湿度测量示值误差：±2.0%RH；
7） 流量测试
平均流量偏差：±0.3％；
流量相对标准偏差：≤2%；
平均流量示值误差≤2%；
8） 断电影响测试
时钟误差≤±1s；
流量测试：
平均流量偏差±0.3%；
流量相对标准偏差≤0.3%；
平均流量示值误差≤0.3%；
9） 电压测试影响
平均流量偏差：±5.0%；
流量相对标准偏差：≤2.0%；
平均流量示值误差：≤2.0%；
10） 平行性：≤7.3％；
11） 有效数据率：≥90%；
（4）功能要求：
1） 分析方法：基于β射线加动态加热系统方法，用于连续监测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PM2.5）；
2） 输出信号：同时具有USB和网络传输接口，RS485、RS232数字信号输出，4-20mA模拟信号输出，也可选择无线网络或光纤进行远距离通讯；
3） 采样装置：符合行业标准的采样头和切割器，并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官网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切割器适用性检测合格名录(符合HJ653-2021)内提供官网截图；采样系统密封，与站房联接具有法兰或其他形式多级防渗水连接；与站房外联接的法兰必须为耐腐蚀和坚固不锈钢制造。
2.工控机硬件、数据采集软件参数：
（1） CPU：双核2.4GHz及以上；
（2） 内存：4G及以上；
（3） 硬盘：500G/7200R及以上；
（4） I/O接口标准配置：10个或10个以上RS232/RS485通信口；
（5） 机箱：19寸4U工业机箱(工业电源至少支持300W负载)；
（6） 网络接口：RJ45口两个或以上；
（7） 接口扩展模块：视站点仪器设备配置与集成情况选择如下接口模块（RS232/ RS485接口模块、AD转换模块4017+、ADAM 4520）；
（8） 扩展槽至少支持5个32位PCI、1个PCI-E 16X、1个PCI-E 1X、1个MINI PCI-E(可扩展WIFI\GPS\3G)、1个MINI SATA；
（9） RS232九针直联线及交叉线各8根模拟信号连接线30米。
（10） 数据采集通过多个RS232/485能与子站所有监测仪器，获取实时监测数据及每台仪器的各项状态参数；
（11） 支持污染因子（SO2/NOx/O3/CO/PM10/PM2.5/气象参数）等数据采集、视图展示、报表功能、实时数据曲线显示、设备状态、数据多点上报等功能；
（12） 由用户根据需要设定采集速率：如5秒，10秒，30秒或60秒等；
（13） 可自定义设定每个参数的报警阀值；
（14） 现场可动态显示系统的实时状态，可加载实时数据，历史报表和历史事件等信息；
（15） 数据采集应对每个非正常监测数据（如校准数据、异常数据等）作数据标识，并作为监测数据的补充信息与监测数据同时存储和上传；
（16） 数据采集应可储存一年以上的小时平均值及分钟值，同时支持相应时间发生的有关校准、事件记录的保存和查询；
（17） 数据查询功能，不仅能够查询一定时间段的历史数据，而且能够查询小时均值、日均值、月均值，并且配有图形曲线显示，便于用户了解各个参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18） 开机自动运行功能，当停电或仪器重新启动后，无需要人工操作，数据采集仪软件能够自动运行；
（19） 数据采集具有断点续传功能，当通讯出现故障后，下次恢复通讯时能够判断数据断点，并从该处继续上传；
（20） 通讯系统采用光纤通讯方式，同时具备支持ADSL通讯功能，作为备用数据传输方式；
（21） 通讯协议支持HJ660-2013等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3.机柜技术参数：
a) 适当数量的立式机柜，散热性能良好，可容纳PM2.5分析仪、数采仪设备；
b) 使用机柜情况下，机柜采用横向挡板装载仪器，方便拆卸仪器与清洗仪器内部管路，机柜后侧有纵向导轨汇总各仪器的电缆线路；
c) 机柜有接地孔线，所有的连接管线、接头等应采用防腐材质，不与被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
4.空调：
配备1.5P空调，具备来电自启功能。
5.稳压电源技术参数：
稳压电源能够满足SO2、NO2、CO、O3、PM2.5、PM10分析仪、零气发生器、动态校准仪、数采仪等设备需求，确保上述仪器设备长期稳定运行，不受感应电影响跳变电压，稳压电源可负载超过5KW以上，供仪器正常使用，稳压电源接地。
6.运维服务
（1） 运维工作目标
投标人必须建立完善的运行维护工作规范与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监测数据，空气站的运行质量应达到以下指标：
1）所获取的有效监测数据必须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数据有效性最低要求；
2）数据捕获率达到90%（以小时值算）以上；
3）数据质控合格率达到80%（以小时值算）以上；
4）运维任务完成率100%；
5）异常情况处理率100%。
（2） 运维人员要求
投标人或核心产品制造商为本项目配置的项目实施人员具有“国家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维技术人员考核合格证”。
（3） 运维工作内容
1） 运维工作要求
1． 要求半月工作任务每半月任务时间间隔不能超过十五天。
2． 要求月度工作任务在每月十五日前后五天之内完成。
3． 季度工作任务要求在每季度第二个月内必成工作任务（如第一季度任务在2月份完成，第二季度任务在5月份完成，依此类推），半年工作任务分别在六月份与十二月份完成；一年工作任务在第三季度内必须完成。
4． 运维人员要在规定的任务完成期间内尽完成任务，运维记录填写要规范。
2）运维工作内容
1． 常规巡查内容
a) 保持站房内部清洁，布置整齐，各仪器设备干净清洁，设备标识清楚；
b) 检查供电、电话通讯的情况，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c) 保证空调正常工作，仪器运行温度保持在25℃左右，站房内温度日波动范围小于3℃，相对湿度保持在80%RH以下； 
d) 指派专人维护，设备固定牢固，柜门关闭良好，人走关门，非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打开；
e) 定期检查消防和安全设施；
f) 每次维护后做好系统运行维护记录；
g) 进行维护时，规范操作，注意安全，防止意外发生。
2． 每日工作
每天上午和下午两次远程查看子站数据并形成记录，分析监测数据，对站点运行情况进行远程诊断和运行管理，内容包括：
a) 判断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情况；
b) 根据电源电压、温度、湿度数据判断站房内部情况；
c) 发现运行数据有持续异常值时，在每日6时～23时出现的故障，将在2小时内解决（通信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但会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
d) 根据仪器分析数据判断仪器运行情况；
e) 根据故障报警信号判断现场状况；
f) 每日检查数据是否及时上传至平台。
3． 每半月工作
每半月至少巡视子站1次，并做好巡查记录，巡检时需要完成的工作包括：
a) 查看子站设备是否齐备，无丢失和损坏；检查接地线路是否可靠，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b) 检查外部环境是否正常，有没有对测定结果或运行环境存在明显影响的污染源；
c) 检查电路系统和通讯系统，保证系统供电正常，电压稳定；
d) 检查子站的通讯系统，保证子站与远程监控中心的连接正常，数据传输正常；
e) 及时清除点位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当周围树木生长超过规范规定的控制限时，及时剪除对采样有影响的树枝；
f) 经常检查避雷设施是否可靠，户外站房内是否有漏雨现象，天线是否被刮坏，外围的其它设施是否有损坏或被水淹；
g) 检查站房的安全设施，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h) 每半月对颗粒物的采样纸带进行检查，如纸带即将用尽，及时进行更换。
4． 每月工作
a) 清洗PM2.5切割器，检查β法颗粒物分析仪仪器喷嘴、压环等部件；
b) 检查PM2.5分析仪，如果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即时进行校准，检查仪器是否泄漏；
c) 检查仪器显示数据和数据采集仪之间是否一致；
d) 每月度对仪器的数据进行备份。
5． 每季度工作
a) 清洗采样风机；
b) 对PM2.5进行标准膜检查，如果超过国家规范或说明书规定的限值，对其进行校准。
6． 每半年工作
a) 检查PM2.5分析仪相对湿度、温度传感器和动态加热装置是否正常工作；
b) 清洗采样系统。
7． 每年工作
a) 对仪器进行预防性维护，并更换相应的备件；
b) 更换所有泵组件。
8． 日常运行维护记录
建立子站维护档案，将子站的运行过程和运行事件进行详细记录，并进行归档管理。
9． 颗粒物分析仪质控
a) 每月清洗切割器； 
b) 每月进行一次流量检查；
c) 每年进行一次膜片校准；
每年进行一次环境温度/压力校准。
10.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分布地点
	序号
	区（县）
	乡镇（街道）
	位置
	经纬度

	1
	霍邱县
	临水镇
	临水镇政府院内
	116°29′43″，32°47′73″

	2
	
	范桥镇
	霍邱县范桥镇龙头村
	116º0′25″，32º26′02″

	3
	
	潘集镇
	镇政府三楼楼顶
	116°26′3″，32°17′24″

	4
	
	曹庙镇
	曹庙镇政府3楼楼顶
	116°9′20″，31°58′41″

	5
	
	河口镇
	河口镇人民政府办公楼楼顶
	116°6′6″，32°8′10″

	6
	
	宋店镇
	宋店街道（卫计办东方）
	116°14′28″，32°12′8″

	7
	
	夏店镇
	镇政府三楼楼顶
	116°14′54″，32°3′1″

	8
	
	长集镇
	霍邱县长集镇镇政府楼顶
	116°10′7"，32°3′48″

	9
	
	彭塔镇
	政府办公楼楼顶
	116°29′1″，32°6′32″

	10
	
	王截流乡
	王截流乡政府3楼楼顶
	116°05′05″，32°54′05″

	11
	
	孟集镇
	孟集镇镇政府办公楼顶
	116°24′15″，32°11′18″

	12
	
	扈胡镇
	扈胡镇政府大楼
	116°0′29″，32°11′18″

	13
	
	邵岗乡
	邵岗乡政府办公楼楼顶
	116°8’12″，32°18’25″

	14
	
	三流乡
	三流乡人民政府
	116°32’20″，32°17’33″

	15
	
	高塘镇
	高塘镇政府院内
	116°03’19″，32°40’19″

	16
	
	花园镇
	花园镇花园村部
	116°23’2″，32°2’50″

	17
	
	龙潭镇
	霍邱县龙潭镇镇政府
	116°28’20″，32°19’50″

	18
	
	临淮岗镇
	临淮岗镇政府国土所楼顶
	116°18’35″，32°25’59″

	19
	
	新店镇
	镇政府大院
	116°22’54″，32°25’11″

	20
	
	白莲乡
	白莲乡政府
	116°07’27″，32°12’17″

	21
	
	乌龙镇
	陡岗村村部
	116°09’66″，32°07’38″

	22
	
	马店镇
	马店镇马店中学
	116°58’14″，32°16’39″

	23
	
	城西湖乡
	城西湖乡老滩中心校
	116°28’06″，32°28’12″

	24
	
	众兴集镇
	众兴街道计生办办公楼楼顶
	116°8’2″，32°0’30″

	25
	
	石店镇
	石店镇政府
	116°02’39″，32°16’25″

	26
	
	岔路镇
	岔路镇水楼村村部
	116°16′11″，32°7′05″

	27
	
	冯井镇
	冯井镇政府院内
	116°00′7″，32°26′35″

	28
	
	经济开发区
	吴集村部
	116°00′26″，32°34′26″

	29
	
	经济开发区
	白庙村部
	116°34′31″，32°37′34″

	30
	
	周集镇
	周集镇水利站楼顶
	116°58′35″，32°29′42″

	31
	
	冯瓴镇
	三赵郢村村部
	116°27′55″，32°10′9″

	32
	叶集区
	孙岗乡
	孙岗乡政府楼顶
	115°95′15″,31°88′22″

	33
	
	姚李镇
	姚李镇政府楼顶
	116°17′27″,31°82′48″

	34
	
	洪集镇
	洪集镇政府楼顶
	116°18′33″,31°91′58″

	35
	
	三元镇
	三元镇政府楼顶
	116°06′11″,31°94′36″

	36
	
	平岗街道
	平岗街道楼顶
	115°99′05″,31°84′47″




第二包：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PM2.5颗粒物监测仪
	43
	套

	2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工控机）
	43
	套

	3
	机柜
	43
	套

	4
	空调
	43
	套

	5
	稳压电源
	43
	套

	6
	运维
	1
	年


注：（1）本项目核心产品为颗粒物监测仪。
1. PM2.5分析仪
（1）设备用途：用于环境空气中PM2.5浓度的监测； 
（2）配置要求：含主机、切割头、采样滤膜等；
（3）分析仪技术要求：需提供有效期内“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或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扫描件，PM2.5分析仪参数在测试报告中若有检测结果，须以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有两项及以上的，以最差结果作为依据）作为响应评审依据）。
1）测量范围：0~1000μg/m3；
2）最小显示单位：0.1μg/m3；
3）检出限：≤0.9μg/m3；
4）校准膜示值误差：±0.8%；
5）温度测量示值误差：±1.0℃；
6）湿度测量示值误差：±2.0%RH；
7）流量测试
平均流量偏差：±0.3％；
流量相对标准偏差：≤2%；
平均流量示值误差≤2%；
8）断电影响测试
时钟误差≤±1s；
流量测试：
平均流量偏差±0.3%；
流量相对标准偏差≤0.3%；
平均流量示值误差≤0.3%；
9）电压测试影响
平均流量偏差：±5.0%；
流量相对标准偏差：≤2.0%；
平均流量示值误差：≤2.0%；
10）平行性：≤7.3％；
11）有效数据率：≥90%；
（4）功能要求：
1）分析方法：基于β射线加动态加热系统方法，用于连续监测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PM2.5）；
2）输出信号：同时具有USB和网络传输接口，RS485、RS232数字信号输出，4-20mA模拟信号输出，也可选择无线网络或光纤进行远距离通讯；
3）采样装置：符合行业标准的采样头和切割器，并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官网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切割器适用性检测合格名录(符合HJ653-2021)内提供官网截图；采样系统密封，与站房联接具有法兰或其他形式多级防渗水连接；与站房外联接的法兰必须为耐腐蚀和坚固不锈钢制造。
2.工控机硬件、数据采集软件参数：
2.工控机硬件、数据采集软件参数：
1）CPU：双核2.4GHz及以上；
2）内存：4G及以上；
3）硬盘：500G/7200R及以上；
4）I/O接口标准配置：10个或10个以上RS232/RS485通信口；
5）机箱：19寸4U工业机箱(工业电源至少支持300W负载)；
6）网络接口：RJ45口两个或以上；
7）接口扩展模块：视站点仪器设备配置与集成情况选择如下接口模块
（RS232/ RS485接口模块、AD转换模块4017+、ADAM 4520）；
8）扩展槽至少支持5个32位PCI、1个PCI-E 16X、1个PCI-E 1X、1个MINI PCI-E(可扩展WIFI\GPS\3G)、1个MINI SATA；
9）RS232九针直联线及交叉线各8根模拟信号连接线30米。
10）数据采集通过多个RS232/485能与子站所有监测仪器，获取实时监测数据及每台仪器的各项状态参数；
11）支持污染因子（SO2/NOx/O3/CO/PM10/PM2.5/气象参数）等数据采集、视图展示、报表功能、实时数据曲线显示、设备状态、数据多点上报等功能；
12）由用户根据需要设定采集速率：如5秒，10秒，30秒或60秒等；
13）可自定义设定每个参数的报警阀值；
14）现场可动态显示系统的实时状态，可加载实时数据，历史报表和历史事件等信息；
15）数据采集应对每个非正常监测数据（如校准数据、异常数据等）作数据标识，并作为监测数据的补充信息与监测数据同时存储和上传；
16）数据采集应可储存一年以上的小时平均值及分钟值，同时支持相应时间发生的有关校准、事件记录的保存和查询；
17）数据查询功能，不仅能够查询一定时间段的历史数据，而且能够查询小时均值、日均值、月均值，并且配有图形曲线显示，便于用户了解各个参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18）开机自动运行功能，当停电或仪器重新启动后，无需要人工操作，数据采集仪软件能够自动运行；
19）数据采集具有断点续传功能，当通讯出现故障后，下次恢复通讯时能够判断数据断点，并从该处继续上传；
20）通讯系统采用光纤通讯方式，同时具备支持ADSL通讯功能，作为备用数据传输方式；
21）通讯协议支持HJ660-2013等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3.机柜技术参数：
d) 适当数量的立式机柜，散热性能良好，可容纳PM2.5分析仪、数采仪设备；
e) 使用机柜情况下，机柜采用横向挡板装载仪器，方便拆卸仪器与清洗仪器内部管路，机柜后侧有纵向导轨汇总各仪器的电缆线路；
f) 机柜有接地孔线，所有的连接管线、接头等应采用防腐材质，不与被测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
4.空调：
配备1.5P空调，具备来电自启功能。
5.稳压电源技术参数：
稳压电源能够满足SO2、NO2、CO、O3、PM2.5、PM10分析仪、零气发生器、动态校准仪、数采仪等设备需求，确保上述仪器设备长期稳定运行，不受感应电影响跳变电压，稳压电源可负载超过5KW以上，供仪器正常使用，稳压电源接地。
6.运维服务
（4） 运维工作目标
投标人必须建立完善的运行维护工作规范与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监测数据，空气站的运行质量应达到以下指标：
1）所获取的有效监测数据必须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数据有效性最低要求；
2）数据捕获率达到90%（以小时值算）以上；
3）数据质控合格率达到80%（以小时值算）以上；
4）运维任务完成率100%；
5）异常情况处理率100%。
（5） 运维人员要求
投标人或核心产品制造商为本项目配置的项目实施人员具有“国家网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运维技术人员考核合格证”。
（6） 运维工作内容
2） 运维工作要求
5． 要求半月工作任务每半月任务时间间隔不能超过十五天。
6． 要求月度工作任务在每月十五日前后五天之内完成。
7． 季度工作任务要求在每季度第二个月内必成工作任务（如第一季度任务在2月份完成，第二季度任务在5月份完成，依此类推），半年工作任务分别在六月份与十二月份完成；一年工作任务在第三季度内必须完成。
8． 运维人员要在规定的任务完成期间内尽完成任务，运维记录填写要规范。
2）运维工作内容
3． 常规巡查内容
h) 保持站房内部清洁，布置整齐，各仪器设备干净清洁，设备标识清楚；
i) 检查供电、电话通讯的情况，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j) 保证空调正常工作，仪器运行温度保持在25℃左右，站房内温度日波动范围小于3℃，相对湿度保持在80%RH以下； 
k) 指派专人维护，设备固定牢固，柜门关闭良好，人走关门，非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打开；
l) 定期检查消防和安全设施；
m) 每次维护后做好系统运行维护记录；
n) 进行维护时，规范操作，注意安全，防止意外发生。
4． 每日工作
每天上午和下午两次远程查看子站数据并形成记录，分析监测数据，对站点运行情况进行远程诊断和运行管理，内容包括：
g) 判断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情况；
h) 根据电源电压、温度、湿度数据判断站房内部情况；
i) 发现运行数据有持续异常值时，在每日6时～23时出现的故障，将在2小时内解决（通信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但会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
j) 根据仪器分析数据判断仪器运行情况；
k) 根据故障报警信号判断现场状况；
l) 每日检查数据是否及时上传至平台。
4． 每半月工作
每半月至少巡视子站1次，并做好巡查记录，巡检时需要完成的工作包括：
i) 查看子站设备是否齐备，无丢失和损坏；检查接地线路是否可靠，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j) 检查外部环境是否正常，有没有对测定结果或运行环境存在明显影响的污染源；
k) 检查电路系统和通讯系统，保证系统供电正常，电压稳定；
l) 检查子站的通讯系统，保证子站与远程监控中心的连接正常，数据传输正常；
m) 及时清除点位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当周围树木生长超过规范规定的控制限时，及时剪除对采样有影响的树枝；
n) 经常检查避雷设施是否可靠，户外站房内是否有漏雨现象，天线是否被刮坏，外围的其它设施是否有损坏或被水淹；
o) 检查站房的安全设施，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p) 每半月对颗粒物的采样纸带进行检查，如纸带即将用尽，及时进行更换。
9． 每月工作
e) 清洗PM2.5切割器，检查β法颗粒物分析仪仪器喷嘴、压环等部件；
f) 检查PM2.5分析仪，如果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即时进行校准，检查仪器是否泄漏；
g) 检查仪器显示数据和数据采集仪之间是否一致；
h) 每月度对仪器的数据进行备份。
10． 每季度工作
c) 清洗采样风机；
d) 对PM2.5进行标准膜检查，如果超过国家规范或说明书规定的限值，对其进行校准。
11． 每半年工作
c) 检查PM2.5分析仪相对湿度、温度传感器和动态加热装置是否正常工作；
d) 清洗采样系统。
12． 每年工作
c) 对仪器进行预防性维护，并更换相应的备件；
d) 更换所有泵组件。
13． 日常运行维护记录
建立子站维护档案，将子站的运行过程和运行事件进行详细记录，并进行归档管理。
10． 颗粒物分析仪质控
d) 每月清洗切割器； 
e) 每月进行一次流量检查；
f) 每年进行一次膜片校准；
每年进行一次环境温度/压力校准。
11．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分布地点
	序号
	区（县）
	乡镇（街道）
	位置
	经纬度

	1
	金安区
	马头镇
	马头镇政府
	116°36'5"，31°59'31"

	2
	
	先生店镇
	先生店镇政府
	116°35'55"，31°43'46"

	3
	
	椿树镇
	椿树镇政府
	116°42'38"，31°41'4"

	4
	
	东桥镇
	东桥镇卫生院
	116°40'39"，31°53'34"

	5
	
	翁墩乡
	翁墩乡卫生院
	116°37'03，31°56'4"

	6
	
	施桥镇
	施桥镇政府
	116°42'1"，31°32'5"

	7
	
	双河镇
	双河镇政府
	116°46'48"，31°33'8"

	8
	
	淠东乡
	淠东乡卫生院
	116°32'32"，31°57'50"

	9
	
	三十铺镇
	三十铺镇政府
	116°37'32"，31°46'18"

	10
	
	金安经济开发区
	金开区管委会
	116°41'43"，31°46'35"

	11
	
	横塘岗乡
	横塘岗乡政府
	116°30'13"，31°32'19"

	12
	
	张店镇
	张店镇政府
	116°35'5"，31°31'55"

	13
	
	东河口镇
	东河口镇明德小学
	116°35'7"，31°21'52"

	14
	
	毛坦厂镇
	金安中学艺术楼
	116°33'26"，31°20'50"

	15
	
	南山新区
	南山新区管委楼
	116°31'24"，31°43'35"

	16
	
	中店镇
	中店镇杨公庙初中
	116°30'35"，31°36'7"

	17
	
	孙岗镇
	孙岗中学
	116°40'40"，31°37'18"

	18
	
	木厂镇
	木厂中学
	116°32'54"，31°55'40"

	19
	
	城北镇
	城北镇政府
	116°32'39"，31°49'2"

	20
	裕安区
	独山镇
	镇政府楼顶
	116°23′16″，31°61′28″

	21
	
	西河口乡
	西河口观塘村（政府大院）
	116°27′06″，31°56′28″

	22
	
	顺河镇
	顺河镇计生办大楼
	116°47′79″，31°91′78″

	23
	
	平桥乡
	王店村部楼顶
	116°0′25″，31°45′66″

	24
	
	石婆店镇
	石婆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16°14′37″，31°67′52″

	25
	
	韩摆渡镇
	韩摆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116°40′12″，31°71′04″

	26
	
	分路口镇
	分路口镇新河村部房顶
	116°30′24″，31°73′57″

	27
	
	青山乡
	青山乡中心幼儿园楼顶
	116°23′19″，31°34′27″

	28
	
	徐集镇
	徐集中学内训乒乓训练中心楼顶
	116°35′13″，31°83′64″

	29
	
	单王乡
	乡机关宿舍楼楼顶
	116°49′28″，32°00′33″

	30
	
	鼓楼街道
	街道办事处四楼顶
	116°29′40″，31°45′52″

	31
	
	小华山街道
	街道办事处楼顶
	116°51′11″，31°73′05″

	32
	
	苏埠镇
	横排头村水纹监测站楼顶
	116°36′36″，31°59′18″

	33
	
	罗集乡
	储渡小学教学楼顶
	116°27′20″，31°96′79″

	34
	
	固镇镇
	镇政府楼顶
	116°31′24″，32°01′31″

	35
	
	丁集镇
	镇政府楼顶
	116°34′20″，31°93′91″

	36
	
	城南镇
	关王庙村村部房顶
	116°26′3″，31°45′67″

	37
	
	江家店镇
	镇政府办公楼楼顶
	116°28′25″，31°82′07″

	38
	
	新安镇
	镇政府楼顶
	116°49′46″，31°84′96″

	39
	
	石板冲乡
	苏冲村党群服务中心2楼平台
	116°34′09″，31°58′87″

	40
	
	狮子岗乡
	六安市401乡道老计生办
	116°25′07″，31°69′63″

	41
	
	西市街道
	黄大街25号华邦新华城
	116°48′36″，31°79′04″

	4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平桥大道北广场管理用房屋顶
	116°44′21″，31°78′55″

	43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新区管委会双创大厦
	116°46′58″，31°68′00″



